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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阳县 2021 年渭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审计结果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二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21 年 7 至 10 月，

陕西省审计厅派出审计组，对千阳县 2021 年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重点审计了宝鸡市生态环境局千阳分局、

千阳县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等 9 个单位和城关镇、草碧镇等 7 个

镇（街办），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和评价意见 

千阳县地处渭北旱塬丘陵沟壑区，全县土地总面积 996.46 平

方公里，辖 7 镇 65 个行政村，总人口 13.4 万，先后荣获国家卫

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生态示范县等。

千阳县水资源富集，境内主要河流有 7 条，渭河支流千河横贯东

西，水库 14 座，千湖蓄水量达 4 亿立方米，是陕西关中地区最大

的水库。千湖国家湿地公园是宝鸡市重要的饮用水源地，是首批

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2018 年至 2020 年，千阳县共争

取中省市资金 16,618.28万元，县本级财政预算安排 5070.3万元，

支出 21,436.3 万元，主要用于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防治、湿地

保护、农村人畜饮水、污水处理厂等工程。 

审计结果表明，千阳县委县政府能够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决策部署，在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较好成效。但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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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发现仍然存在水环境保护与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需引起高度

重视并认真加以整改。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水环境保护与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4 户地下水取水企业未纳入取水许

可证台账（信息库）管理。 

2. 2018 年至 2020 年，千阳县未划定并公告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未编制水土保持规划。 

3. 截至 2019 年末，千阳县未制定地下水保护与利用规划、

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 

4. 千河水污染防治相关制度未落实。截至 2020 年末，千阳

县未制定千河水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县水利局未制定千河区

域综合规划、水资源规划并向社会公开。 

5. 未推行、落实居民阶梯水价制度。2020 年，千阳县发改局

出台《关于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的通知》（千发改发

〔2020〕155 号），实施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制度，截至 2020

年底，千阳县各项工作未开展、制度未执行。 

（二）垃圾污水收集、处理及运维方面存在的问题 

1. 截至 2020 年末，千阳县未组织编制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应急预案。 

2. 截至 2020 年末，千阳县未按规定结合县域实际编制再生

水利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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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 年至 2020 年，千阳县污水处理厂未按相关规定向价

格管理部门提交污水处理成本信息。 

4. 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不规范。2018 年至 2020 年，千阳县

生活垃圾填埋场仅进行了 1 次污染物监测，未按规定定期对排水

井的水质、污染扩散井、污染监视井的水质以及填埋场区和填埋

气体排放口的甲烷体积分数进行监测。 

5. 未及时制定建筑垃圾处置计划，建筑垃圾处置、管理不规

范。2018 年至 2020 年，千阳县无建筑垃圾消纳场所，未制定建

筑垃圾处置计划；未严格执行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许可制度，

城管执法大队未对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处置地点的合理性进行审

核；未执行建筑垃圾收费制度；居民装修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

填埋场处置，建筑工地及城市拆迁建筑垃圾、渣土由施工企业自

行处置。 

6. 2020 年，千阳县 7 个镇卫生院医疗废物超过 2 天未转移处

置。 

（三）工业污染水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污染物排放控制不力，未有效控制和减少本行政区域的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2019 年度不减反增。 

（四）农村面源污染水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1. 未落实养殖废弃物备案制度。县域 32 家规模畜禽养殖场

废弃物的产生、排放和综合利用等情况未定期报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备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未定期将备案情况抄送同级农牧主管



 

 — 4 — 

部门。 

2. 未有效落实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制度。2020 年 5 月，

千阳县农业农村局印发了《千阳县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实施

方案》，但未建立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 

（五）河道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河长制巡查制度与上级文件不符。2018 年出台的《千阳县河

长制工作制度》（千河长办发〔2018〕1 号）“县级河长每半年督

查一次”的规定，与《宝鸡市河长制工作制度》（宝市河长办发〔2017〕

19 号）“县（区）级河长每季度检查一次”的要求不一致，县级

工作落实打折扣、降低标准。 

（六）水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违规建设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千阳县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项目于2021年9月底已完成土建主体施工和部分设备安装

工程，项目未取得建设用地手续、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违规开工

建设。 

2. 违规建设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项目。千阳县垃圾填

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项目已完工并开始运行，截至 2021 年 9 月底

该项目未取得环评批复、建设用地手续、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七）行政执法检查方面存在的问题 

1. 水政执法处罚决定执行不力。千阳县水政执法监察大队办

理的 14 起案件罚款 177.9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20.13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应收未收罚没款 170.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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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政执法人员实际在岗人员不足。千阳县水政执法监察大

队有执法人员 5 名，长期驻村扶贫 1 人，抽调 1 人，水政执法力

量薄弱。 

（八）水环境资金方面存在的问题 

1.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不及时 

（1）2018 年批复的 3 个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在 2019 年延缓

征收，2019 年批复的 1 个项目在 2020 年延缓征收。 

（2）陕西吃得开食品公司输送带、汽车橡胶配件生产线扩

建等 2 个项目，截至 2021 年 9 月应收未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6.93

万元。 

2. 污水处理费 20.47 万元未上缴。县自来水公司 2018 年至

2020 年征收污水处理费 211.6 万元，2020 年至 2021 年 6 月累计

上缴 191.13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底还有 20.47 万元未上缴。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对上述审计查出的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

提出了处理意见。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全方位落实渭河流域保护

相关政策法规；二是落实监管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三是加强项

目资金管理，提升效益。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千阳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召集有

关部门分析研判，制定整改方案，督导扎实整改，按规定报送了

审计整改报告。对水环境保护与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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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县水利局于 2022年 6月已将 4户取水企业全部纳入取水许可证

台账（信息库）管理系统，宝鸡市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6 月将千阳

县 5 个镇面积 715.86 平方公里划分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将 2

个镇面积 281.06 平方公里划分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截至 2021

年 12 月千阳县完成《千阳县地下水保护与利用规划》《千阳县地

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千环发〔2020〕50 号）、《千阳县水资

源规划》，县发改局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印发了《关于调整我县

城区自来水终端销售价格的通知》（千发改发〔2021〕192 号），

严格执行阶梯水价制度；对垃圾污水收集、处理及运维方面存在

的问题，县住建局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印发《千阳县城镇排水及

污水处理应急预案》（千住建发〔2021〕192 号），县污水处理厂

于 2022 年 7 月向物价部门提供了污水处理成本信息，县垃圾填埋

场按照规范制定了《千阳县生活垃圾场自行监测方案》《千阳县生

活垃圾场土壤隐患排查报告》，委托第三方对地下水、废气、土壤、

噪声等进行检测，千阳县于 2022 年 6 月编制了《千阳县建筑垃圾

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2022—2026 年）》，中坤建筑垃圾处理厂

于 2022 年 1 月投入使用，全县 7 所镇卫生院和 3 所县级医院全部

签订医疗废物处置协议、修建医疗废物暂存间、建立台账；对工

业污染水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千阳县 2020 年废水排放量已降至

1.65 万吨；对农村面源污染水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市生态环境

局千阳分局于2022年6月建立了抄送养殖废弃物备案情况单位内

部管理制度、畜禽养殖污染排查整改长效管理机制，千阳县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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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农膜、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站 3 个，2022 年 7 月建立回收台

账；对河道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千阳县河长制办公室于 2021

年 9 月重新印发了《千阳县河长制工作制度的通知》（千河长办发

〔2021〕5 号），规定“县级河长每季度巡查一次”；对水工程项

目建设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土地手续、

不动产登记手续已于 2022 年 11 月办理完毕；对行政执法检查方

面存在的问题，千阳县督促县水利局将长期驻村扶贫人员和抽调

人员全部协调返回原岗位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水政执法力量；

对水环境资金方面存在的问题，县水利局于 2022 年 6 月已完成两

个项目 6.93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收缴工作，县自来水公司于 2022

年 1 月已将污水处理费 20.47 万元全部上缴非税收入专户；其他

问题正在整改中。具体整改情况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由

被审计单位向社会公告。省审计厅将持续跟踪检查后续整改情况，

进一步督促问题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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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高陵区 2021 年渭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审计结果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三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派出审计

组自 2021 年 8 月 2 日至 9 月 30 日，对西安市高陵区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底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和成效情况进行

了专项审计。重点审计了区水务局、住建局等 7 个部门和单位，

抽查了鹿苑、通远等 7 个街办，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和评价意见 

高陵区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腹地，西安市北部，面积 285 平

方公里，辖 7 个街办，总人口 41.7 万人。区域内主要河流渭河东

西贯穿高陵全境，区内流长 22.5 公里，岸线长 30.6 公里（左岸

22.5 公里、右岸 8.1 公里），河宽 1 至 1.5 公里，流经 4 个街办 24

个村，平均流量 170.6 立方米/秒，平均径流量 53.8 亿立米。泾河

由泾河新城崇文镇丈八寺村流入高陵区，于耿镇街道上马渡村汇

入渭河，区内流长 11 公里，流经 4 个街道 11 个行政村，岸线长

20 公里（左岸 11 公里、右岸 9 公里），河道内滩区 6600 亩。2018

至 2020 年，高陵区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财政预算安排资金

18,214.16 万元，主要用于滩区治理工程、再生水管网建设、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 

审计结果表明，高陵区政府能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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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区域内渭河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总体较好。但审计也发现，还存在相关政策

落实不到位、资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需要纠正和改进。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水环境保护与水资源管理方面 

1．河湖长制落实不到位 

（1）未将辖区内 46 处农村黑臭水体纳入河湖长制管控体系。

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区水务局未将辖区内 46 处农村黑臭水体纳

入河湖长制管控体系，其中陂塘 26 处，涝池 8 处，沟渠 12 处。

2021 年 9 月，审计抽查 5 处黑臭水体（涝池）发现，均未按规定

设立湖长制公示牌。 

（2）未按规定编制实施“一湖一策”“一湖一档”，涉及区

级湖库中的 4 个人工湖、6 个涝池。 

2. 未落实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制度。2018 年 3 月，高陵区印发

《关于高陵区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制度的通知》（高水发

〔2018〕42 号），要求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在高陵城区实行居民

阶梯水价制度。截至 2021 年 8 月，该项制度未落实，涉及用水户

5.14 万户。 

3. 未按规定办理取水许可证，违规取用地下水。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全区 73 处水塔、3067 眼农业灌溉井未按规定办理取

水许可证，违规取用地下水。 

4.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不达标，水质监测工作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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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至 2021 年 8 月，高陵泾渭工业园饮用水水源地未达到Ⅲ

类水质标准；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未按规定对区自来水

厂水源地开展水质检测工作。 

（二）垃圾、污水收集处理及运维方面 

1.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制度未落实。2020 年 8 月，高

陵区印发了《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1 年）》，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区住建局未核发过城镇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涉及排水户 1868 户。 

2. 农村生活垃圾及污水乱排乱放，存在污染隐患。2021 年 9

月，耿镇街道虎家村十二组村民将大量生活垃圾倒入渗入式涝池

（黑臭水体），并向内排放生活污水，对周边庄稼造成影响，存在

污染隐患。 

（三）农村面源污染水环境方面 

养殖废弃物备案制度未落实。截至 2021 年 9 月底，高陵区

26 家规模养殖场，未按规定将畜禽养殖场废弃物产生、排放和综

合利用等情况定期报备环保主管部门，市生态环境局高陵分局未

定期将备案情况抄送同级农牧主管部门。 

（四）河道管理方面 

违规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种植高秆农作物。2021 年 9 月，渭河

高陵区左岸米家崖滩区治理工程在涉及滩区违规种植玉米、芝麻

等高秆农作物。 

（五）水环境资金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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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开展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截至 2021 年 9 月，高陵区

政府未按规定研究制定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未开展污水处理

费征收工作。 

2. 协作征税机制落实不到位。2019 年 7 月，高陵区税务局和

区水务局签订了《关于执法信息共享的合作协议》，建立了信息共

享机制，但未按要求定期交换相关业务数据，协作征税机制落实

不到位，信息不畅通。导致 2018 至 2020 年少征 16 家企业水资源

税 4.3 万元、多征 12 家企业水资源税 4.23 万元、应征未征 12 户

单位水资源税。 

三、审计处理意见及建议 

对上述审计查出的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

提出了处理意见。省审计厅建议：一是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强化制度落实，夯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二是加强巡查监督

考核，促进工作落地落实，防范生态环境安全风险。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高陵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审

计整改工作，明确整改时限，按规定报送了审计整改报告。对水

环境保护与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2021 年 12 月高陵区已

将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管理工作纳入了河湖长制年度考核内容，督

促市生态环境局高陵分局加快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力度，设立了河

长公示牌，将 3 处经营性质的人工湖调整出湖长制工作管理体系、

对水景公园人工湖及 6 处涝池实施了“一湖一策”和“一湖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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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高陵区印发文件明确了居民实行阶梯水价制度，2021

年 10 月区水务局会同区行政审批局对全区 73 处水塔、3067 眼农

业灌溉井以村为单位办理了取水许可证，区水务局完成了水源替

代方案，市生态环境高陵分局于 2021 年 11 月和 2022 年 6 月分别

监测水质 1 次；对垃圾、污水收集处理及运维方面存在的问题，

区住建局已会同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空气产品（西安）气体有限公

司排水许可证，2022 年 6 月区城市管理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通知》；对农村面源污染水环境方面存

在的问题，全区 26 家畜禽养殖场均已在国家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

平台登记信息；对河道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区水务局加强对河

道范围的巡查监管；对水环境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区水务

局已和区税务局建立信息共享协作机制，对每季度企业用水量、

缴纳水资源税情况进行数据互通，确保水资源税应征尽征；其他

问题正在整改中。具体整改情况由被审计单位在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社会公告。省审计厅将持续跟踪检查后续整改成效，

进一步督促问题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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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县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审计结果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2021 年 7 月至 9 月，

省审计厅派出审计组，对武功县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

和成效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重点审计了水利、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等 9 个部门和单位，抽查了普集、大庄等 5 个镇（乡、街办），

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和评价意见 

武功县隶属咸阳市，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咸阳市西部，是关

中平原城市群三级城市。全县面积 397.8 平方公里，辖 1 个街道

办 7 个镇 183 个行政村，人口 43.68 万，森林覆盖率 42.13%。境

内有渭河、漆水河、㶴河、漠浴河等 4 条河流，均属渭河流域。

渭河自宝鸡市扶风县入境，流经大庄镇和普集街社区，从小村镇

出境入兴平市，在武功县过境段 20 千米，流域面积 13.43 平方千

米。境内年平均流量 147 立方米/秒，年均径流 46.4 立方米。2018

年至 2020 年，武功县水污染防治共投入 6412.82 万元，主要用于

污水处理和水生态工程建设。 

武功县能够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落实

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在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但此次审计发现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引起高度重

视并认真加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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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水环境保护与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未编制水土保持规划及方案、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截至

2021 年 9 月底，武功县水利局未制定全县水土保持规划及水土保

持专项规划。2017 年至 2020 年共有 13 个生产建设项目未编制水

土保持方案。截至 2020 年底，武功县未按规定编制地下水污染防

治规划。 

2. 16 家取水单位未办理取水许可证。截至 2021 年 9 月底，

武功县贞元镇政府、陕西金沙河面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16 家取

水单位未办理取水许可证。 

3. 截至 2021 年 9 月底，陕西金沙河面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未安装取水计量设施，未缴纳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 

（二）垃圾/污水收集、处理及运维方面存在的问题 

1. 污水处理规划设计不合理。2018 年至 2020 年，武功县污

水处理厂有 18 个月超负荷运转；武功镇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

行，近三年日污水处理能力最高仅达到设计能力的 17.55%，污水

处理设施设备利用率低。 

2. 生活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行。2018 年至 2020 年，武功县

生活垃圾填埋场一直超负荷运转，无法满足城市发展需要。 

3. 污水处理厂未设置中水生产设施。截至 2020 年底，武功

县污水处理厂二期、武功镇污水处理厂均未配套建设中水生产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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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污染水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武功县工业园区未编制再生水利用规划，未建设再生水处理

设施和管网，再生水利用率较低。截至 2021 年 9 月底，武功县工

业园区未建再生水利用设施，再生水利用率未达到 30%的要求。 

（四）农村面源污染水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农村粪污处理未达到规定标准。农村厕所粪污未得到有效处

理或资源化利用。 

（五）河道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4 家排污单位未经批准设置入河排污口。武功县共设置渭

河流域入河排污口 7 个，截至 2021 年 9 月底，3 个已办理审批手

续，4 个未办理审批手续。 

2. 污水厂超标排放污染物。2021 年 10 月抽检发现，武功县

污水处理厂和武功镇污水处理厂部分污染物排放指标超标。 

3. 河道行洪能力存在隐患。武功县渭河、漆水河汇流处河道

内种植大量高杆作物、围垦河道、搭建过河便桥，影响渭河河道

行洪能力。 

4. 龙王沟水库未建立定期检查、鉴定制度。武功县游凤镇人

民政府未建立定期检查、鉴定制度，也未定期开展对水库大坝的

检查和监督管理。 

（六）水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部分水利工程设施未及时实施，涉及金额 690 万元。2019

年、2020 年武功县水利局先后收到渭河滩区整治专项资金 44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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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水利发展资金 245 万元，因未办理涉河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手

续，截至 2021 年 9 月，项目尚未开工。 

2. 渭河综合整治工程未经批准占用土地。2015 年 6 月，武功

县政府在未取得用地批准手续的情况下修建漆水河入渭口堤防工

程，占用大庄镇土地 16.66 公顷。截至 2021 年 9 月底，仍未办理

用地批准手续。 

（七）行政执法检查方面存在的问题 

1. 在渭河禁采期违规拍卖采砂权。在渭河咸阳段禁止采砂期

间，武功县水利局将境内五个采砂点进行拍卖，且买家实施了采

砂行为。 

2. 以罚代管。2014 年至 2018 年，对于渭河咸阳段禁采期的

采砂活动，武功县河务工作站以罚代管，共代收罚款 404.3 万元,

没有按照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采砂作业设备、

工具。 

（八）水环境资金管理方面 

1. 2015 年至 2020 年，武功县供水公司（原武功县自来水公

司）少收缴水资源费（税）321.55 万元。 

2. 2017 年至 2020 年，武功县水资源管理办公室少收缴污水

处理费 59.38 万元。 

3. 挪用水利工程专项建设资金 445 万元。2019 年，武功县水

利局将渭河滩区整治工程专项资金 445 万元用于水毁抢险应急修

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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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7 年至 2020 年，武功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少收缴垃圾处

理费 37.78 万元。 

（九）其他方面需要说明的相关事项 

会计核算不规范。截至 2020 年底，武功县已竣工验收并交

付使用的 8 个水利工程项目，未及时转入“公共基础设施”科目

进行会计核算，未按规定计提折旧。 

三、审计处理意见及建议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

计决定书，提出了处理意见。省审计厅建议：一是武功县政府及

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尽快编制

相关规划和方案，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二是加强对水环境资金

的收缴、使用与管理，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水生态环境项目建设

进度；三是规范执法行为，严肃查处水生态环境保护违法行为，

依法治河、依法管河，推动渭河流域武功段生态环境保护高质量

发展。 

四、整改情况 

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武功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认真落

实审计整改，按规定报送了审计整改报告。对水环境保护与水资

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武功县已经完成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

水土保持规划编制工作，16 家取水单位于 2021 年 10 月办理了取

水许可证，陕西金沙河面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4 月办理

取水许可证、补缴水资源税 23.18 万元，5 个在建项目已编制完善



 

 — 18 — 

了水土保持方案；对垃圾/污水收集、处理及运维方面存在的问题，

县城污水处理厂于 2017 年底完成二期扩建项目以提升污水处理

能力，武功镇污水处理厂于 2021 年 7 月完成提标改造，县政府已

启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外运处置重点建设项目，对生活垃圾中转

外运；对工业污染水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武功县工业园区已编

制再生水利用规划，并与某水质净化公司签定再生水回用实施合

同；对农村面源污染水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县政府已为 32 个行

政村配置抽渣车，收集粪污用于农业生产，新建粪污集中收集大

三格化粪池，并制定后期管护长效机制；对河道管理方面存在的

问题，县政府已责成排污单位办理入河排污口审批手续，生态环

境部门将加大对超标排放行为的监督检查力度，县水利局及时对

河道内高杆作物进行了清理，游凤镇政府已设立龙王沟水库“三

个责任人”公示牌，不定期开展全面巡查；对渭河综合整治工程

未经批准占用土地问题，武功县对非法占地行为进行了处罚，补

办有关手续；对行政执法检查方面存在的问题，县政府已彻底取

缔非法采砂行为；对水环境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县财政已

重新下达水利工程专项建设资金 500 万元，武功县已制定新的垃

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对少缴费用进行核定征收；对其他方面需要

说明的相关事项，县政府责成相关单位加强对财务人员培训力度，

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其他问题正在整改中。具体整改情况在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由被审计单位依法向社会公告。省审计

厅将持续跟踪检查后续整改成效，进一步督促问题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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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县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审计结果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2021 年 8 月至 9 月，

陕西省审计厅派出审计组对洛川县 2018 年至 2020 年渭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和成效情况进行了审计，重点审计了水资源

保护和管理、垃圾收集和处理等情况，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

审计。 

一、基本情况和评价意见 

洛川县下辖 8 镇 1 个街道办 3 个便民服务中心，全县水资源

总量 5300 万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 240.1 立方米，亩均水资源量

25.47 立方米。洛河洛川段在洛川县境内河流长度 114.7 千米，境

内流域面积 1804.8 平方千米。 

审计结果表明，洛川县积极贯彻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

部署，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建立了渭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制度体系。但审计发现，仍然存在相

关政策法规执行不到位、项目程序不合规、个别项目进展缓慢和

资金拨付不及时等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整改。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水环境保护与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部分排污单位未依法办理排污许可手续。洛川县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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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场未按规定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5 家垃圾填埋场、11 家养

殖场、4 家医院以及洛川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未按规定进行排污许

可登记。 

2. 部分水质监测不达标。2018 年至 2020 年，洛川县环境监

测站对洛川县污水处理厂水质检测发现，共 12 次采样分析，水质

化学需氧量、总磷、氨氮、总氮、悬浮物等主要污染物超标。 

3. 水质在线监测执行不到位。洛川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交口

河镇污水处理厂未安装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4. 个别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未完成。2018 年、2019 年，

延安市下达洛川县辖区内考核断面达到水质目标任务为Ⅲ类，实

际省控北洛河枣园村断面水质全年平均为 IV 类，水质目标任务

未完成。 

5. 未按水土保持法要求划定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

理区，未按陕西省地下水条例要求划定地下水控制红线。 

6. 未按陕西省地下水条例要求开展地下水调查评价，未编制

出台地下水保护与利用、水污染防治规划。 

7. 未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的要求编制县域城镇污水

处理规划。 

8. 河长制度落实不到位。在 2021年 8月审计组检查时发现，

洛河马王河村段、秦家河段未见河长公示牌。 

（二）垃圾收集、处理及运维方面存在的问题 

1. 部分乡镇垃圾清运不及时。洛川县 6 个垃圾填埋场以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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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镇污水处理站存在垃圾未进指定区域、随意倾倒现象，未及时

进行垃圾清运。 

2. 垃圾填埋场标识缺失。实地检查发现，洛川县生活垃圾填

埋场、旧县镇、永乡镇、土基镇垃圾填埋场无监管负责人、禁止

随意倾倒垃圾等标识牌。 

3. 垃圾填埋场建设不符合要求。旧县镇、永乡镇、土基镇垃

圾填埋场无渗滤液处理装置。 

4. 生活垃圾填埋场未按要求定期监测。洛川县城市管理执法

局未定期对洛川县生活垃圾填埋场水质、防渗衬层完整性、甲烷

体积分数进行监测。 

5. 垃圾填埋场周围未设置绿化隔离带。洛川县 4 个垃圾填埋

场与附近果园没有做隔离措施。 

（三）农村面源污染水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化肥使用量年增长率未达目标。洛川县 2019 年农作物化学

农药用量总用量较 2018 年增长 1.56%，2020 年苹果辐射区在防

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化学农药用量较 2019 年增长了 32.4 吨，增

长率为 12.56%。 

（四）河道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河道管理不到位。洛河马王河村段等 4 条河道存在农作物

种植、修建房屋、倾倒石渣及其他废弃物现象。 

2. 未编制河流防洪规划，未划定防洪规划保留区以及明确界

限并设立相关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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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界子河厢西堡段治理工程等 4 个项目未批先建。界子河厢

西堡段治理工程项目、凤栖镇李家河水库工程项目先开工，后取

得水土保持方案、使用林地等批复；洛川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

延安市第一中学水暖管网及电力线路等改造工程项目在未办理施

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工建设。 

2. 界子河厢西堡段治理工程、李家河水库工程、洛川县水污

染防治项目进展缓慢，均未按照工期完工。 

3. 界子河厢西堡段治理工程项目资金筹集不到位。界子河厢

西堡段治理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总投资 1987.31 万元，扣除应

由市县承担的建设征地、拆迁补偿等 162.98 万元外，工程投资由

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按一定比例予以补助，其余部分由地方筹

集解决。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中央资金下达 1270 万元，地方

配套资金下达 40 万元，工程资金缺口 514.33 万元筹集不到位。 

4. 界子河厢西堡段治理工程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尚欠工

程款 60 万元、设计费 28 万元。 

（六）水环境资金方面存在的问题 

滞留水污染防治项目专项资金 557 万元。截至 2020 年底，

洛川县财政局滞留水污染防治项目资金 150 万元、第二污水处理

厂基建投资资金 377 万元、2018 年第三批特大防汛补助资金 30

万元。 

（七）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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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逃避监管及监管不到位造成水污染事件。2019 年，延安

石油化工厂利用雨水排放口排放含工业废水的污水，造成“4.18”

北洛河水体污染事件；2020 年，洛川县金猪崽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沼液漫灌果园顺沟畔流入沟底，洛川县供水有限公司检测不到位，

造成洛川县“1212”自来水污染事件。 

三、审计处理意见及建议 

对上述审计查出的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

提出了处理意见。省审计厅建议：高度重视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治理工作，全方位落实渭河流域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坚定不移

推进渭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大资金投入，持续推进

渭河流域治理和生态建设；严格项目程序、规范项目管理；落实

监管责任，健全长效机制。 

四、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洛川县政府高度重视，认真安排部署整

改工作，落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时限，报送审计整改报告。对

水环境保护与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关单位已办理排污

许可手续，洛川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已达标排放，交口河镇污水处

理厂水质监测设备已安装，洛川县积极推进管网改造工程确保水

质达标，县水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规划、

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相关乡镇在洛河、秦家河段设立了河长公

示牌，并建立常态化河长巡河机制；对垃圾收集、处理及运维方

面存在的问题，相关乡镇按照属地原则及时清理垃圾，垃圾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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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明确监管负责人、按照要求铺设防渗膜、定期监测、周围设置

了绿化带和隔离带；对化肥使用量年增长率未达目标问题，县农

业局进一步加强减量控害力度，大力推广有机肥、沼液、沼渣的

使用；对河道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县水务局及相关乡镇已对河道

进行了清理，实施河道划界项目、明确界限及标志；对工程项目

建设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4 个未批先建项目已完善相关手续，3

个水污染防治项目均已完工，界子河厢西堡段治理工程欠付的 60

万元工程款已于 2021 年 10 月支付，欠付的 28 万元设计费已于

2021 年 12 月支付 20 万元，剩余 8 万元待竣工验收后支付；对水

环境资金方面存在的问题，水污染防治项目资金 150 万元已于

2021 年 9 月拨付，2018 年第三批特大防汛补助资金 30 万元已于

2021 年 1 月拨付，第二污水处理厂基建投资资金 377 万元已于

2022 年 2 月拨付 200 万元，剩余 177 万元县财政局将根据项目审

计报告和主管部门申请，及时拨付；对企业因逃避监管及监管不

到位造成水污染事件问题，洛川县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监管

执法力度，规范企业内部管理，加大企业环保基础设施投入；其

他问题正在整改中。具体整改情况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

由被审计单位依法向社会公告。省审计厅将持续跟踪检查后续整

改情况，进一步督促问题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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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渭滨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情况 

专项审计结果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厅派出审计

组，于 2021 年 3 月至 4 月对宝鸡市渭滨区（以下简称渭滨区）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12 月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

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 

一、基本情况和评价意见 

渭滨区地处秦岭北麓，位于关中盆地西端，南依秦岭，渭河

穿城而过，总面积 842 平方公里，辖 5 镇 5 个街道办事处。耕地

7.13 万亩，林地 64,426.42 公顷，森林蓄积量 649.45 万 m
3，森林

覆盖率为56.6%，水资源丰富。辖区内主要有清姜河等11条支流，

年平均流量 29.11 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 1.41 亿立方米。渭滨区

秦岭范围内共有 6 处县（区）级以上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

国有林场。2018 年、2019 年、2020 年渭滨区渭河出境断面（卧

龙寺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91%、83%、100%。2018 年至 2020 年，

渭滨区财政安排秦岭治理专项资金 2275.37 万元，用于水源地保

护、矿山恢复治理、野生动物保护等工作。省秦岭办“台账”内

涉及渭滨区的 148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台账”外（含审计新发

现）专项整治后续工作及“五乱”问题，本次审计共检查核实问

题 4 个，审计期间已完成整改 2 个，审计后完成整改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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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区能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批示精神，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

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认真整改。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秦岭开发建设活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1. 发现乱搭乱建问题 3 个。神农镇大散关村银洞峡内两处废

弃农家乐属违规建筑；石鼓镇孙家庄石坝河旁的中交二公司第四

工程有限公司宝坪高速公路 4 标段钢筋加工场使用结束后未拆除；

神农镇银洞峡池南河旁的宝坪高速九标段钢筋加工车间使用结束

后未拆除。 

2. 发现乱排乱放问题 4 个。神农镇竹园村黄泥沟河道和高家

镇苟家岭二组弃渣场，存在乱倒垃圾现象；石鼓镇孙家庄石坝河

旁有倾倒建筑垃圾现象；高家镇 310 国道旁枣阳沟碎石场沟口堆

放砂石，未进行绿网覆盖。 

（二）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和资源管理使用方面存在的问

题 

1. 秦岭治理专项资金 470.35万元未使用。2018年至 2020年，

渭滨区财政局下达项目主管部门秦岭治理专项资金2275.37万元，

截至 2020 年底，各部门累计使用 1805.02 万元，剩余资金 470.35

万元尚未使用，滞留在项目主管单位。 

2. 部分污水处理设施未进行村集体资产账务处理。渭滨区相

关部门为 3 个镇 20 个行政村共计 25 处人工湿地或沉淀池等投资



 

 — 27 — 

修建了污水（垃圾）处理设施，20 个行政村未将污水处理设施进

行资产账务处理。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提出了处理

意见。省审计厅建议：一是要认真落实《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

例》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方案》的规定，统筹好区直部门

及镇村等力量，持续抓好秦岭“五乱”问题治理的常态化；二是

加强对秦岭专项治理项目及资金的统筹管理，做到项目安排科学

合理，资金使用高效节约，资产管理正规有序。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区政府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形成整改

清单，落实责任主体，明确整改时限，全力抓好审计反馈问题整

改。对秦岭开发建设活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审计期

间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街镇进行了彻底清理，拆除复绿；对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和资源管理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截至 2022

年 3 月底，秦岭治理专项资金已经使用 436.95 万元、收回 33.4

万元，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在相关村镇完成固定资产登记入账。具

体整改情况由被审计单位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依法向社

会公告。 

 


